
 

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 4 8 地號等 2 1 筆土地 

參 與 公 辦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意 願 調 查 表 

 

 

本人          所有之土地、建物位於本案調查範圍內，本人對於是否同意參與

公辦都市更新之意願表達如下： 

 

 

 

□有意願 參與「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48地號等 21筆土地公辦都市更新

事業」，未來並有意願依都市更新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無意願 參與本案公辦都市更新。 

         (惠請敘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 有 權 人：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參與意願書僅限於臺北市政府統計「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48 地號等 21 筆

土地公辦都市更新事業意願調查表」使用，禁止移作他用。 

 

(簽名或蓋章) 

(如係未成年，需有法定代理人共同出

具；如係法人應有其統一編號等資料。) 



參與公辦都市更新事業意願調查表 

填寫注意事項 

 

1. 參與公辦都市更新事業意願調查表僅提供範圍內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人填寫。 

建物所有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為同一人、同一人擁有多筆土地或建物，僅

需填寫一份。 

同一門牌內，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分屬不同人，請每位所有權人均填寫一

份。 

同一門牌內，共有多人持分產權，請每位所有權人均填寫一份。 

2. 參與公辦都市更新事業意願調查表每位所有權人應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聯

絡地址、聯絡電話、日期、簽名或蓋章。 

3. 參與公辦都市更新事業意願調查表不得重複交付，倘有重複交付，以日期最新

的意願書為統計依據。 

4. 為保障個人隱私，參與公辦都市更新事業意願調查表經繳交後，不對外提供個

人意願調查結果。 

5. 請於 109 年 3 月 2 日前填寫參與公辦都市更新事業意願調查表，郵寄至財團

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以郵戳為憑)；逾期交付者，該意願調查表不納

入統計調查結果；未寄回者，視為無意願參與。 

 

 

 

 

如有疑問，請洽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連絡電話：02-25161855 分機 631周先生、分機 630高先生 

參與公辦都市更新事業意願調查表  

郵寄地址：10483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23 號 10 樓 

 


